
关于《贵港市城东临港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管理单元
调整论证报告和方案》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等，现将《贵港市城东临港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管理单元调整论证报

告和方案》主要内容进行公示，现公示如下。

一、管理单元划分

管理单元范围调整方案在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单元-街区”的划分基础上，统筹考虑交通设施与自然地理界限、已编控规单元边界、

其他职能部门管理界线、结合重要要素整体性、规划功能完整性等因素，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相关要求以及《贵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情况，综合确定管理单元范围。现拟将原《贵

港市城东临港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管理单元中A-01街区范围进行局部优化调整，作为A-01管理单元。

二、A-01管理单元调整内容

涉及调整内容包括道路走向、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公共设施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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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用地规划图

类型 调整前主要内容 调整后主要内容 备注

道路广场

道路
主干路为一横一纵，一横为江北东路，

一纵为港口路，红线宽度为42米

主干路一横两纵，同济大道红线按60
米控制，江北东路、港口路红线按42

米控制
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整

停车场 在港口路西侧预留一处机动车停车场 —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取消

周边商业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无单独的公共停车需求

环境容量 人口规模 居住人口约2万人 居住人口约0.8万人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留
现状铁路新村（老旧小区）以

及村集体宅基地

公共设施

中学 单元范围西部靠近铁路预留一座中学 保留现状港北五中、港口高级中学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范围及规模

小学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座小学 保留现状凌志文武学校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位置及规模

幼儿园
单元范围南、北部分别预留一座幼儿

园
规划铁路新村、二七三地质队更新时

配建2处幼儿园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城市更新建

设要求



三、A-01管理单元调整后指标

关于《贵港市城东临港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管理单元
调整论证报告和方案》的公示

地块编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A-01-01 1402 防护绿地 1763 — — 90 —

A-01-02 1402 防护绿地 4376 — — 90 —

A-01-03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37279
2.5 35 30 36

A-01-04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2778

A-01-05 080403 中小学用地 3010 1.0 20 45 18

A-01-06 080403 中小学用地 25544 1.0 20 45 18

A-01-07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3425

2.5 35 30 36A-01-08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9669

A-01-09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6353

A-01-10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740 — — — 18 

A-01-11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2026 — — — 18 

A-01-12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3124 — — — 18 

A-01-13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925 — — — 18 

A-01-14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1094 — — — 18 

A-01-15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16353 — — — 18 

A-01-16 10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519 — — — 18 

A-01-17 10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1939 — — — 18 

A-01-18 10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718 — — — 18 

A-01-19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2407 — — — 18 

A-01-20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713 — — — 18 

A-01-21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2093 — — — 18 

A-01-22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495 — — — 18 

A-01-23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430 — — — 18 

A-01-24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2876 — — — 18 

A-01-25 070103 三类城镇住宅用地 1056 — — — 18 

类型 调整前主要内容 调整后主要内容 备注

公共设施

卫生站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处

规划在铁路新村地块、二七三地质队
所在的住宅用地更新时配建文化活动
站、老年人活动中心、卫生服务室、
社区服务站、养老服务用房、幼儿照
护服务场地、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等社区服务设施

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要求配建，符合原控规

文化活动站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处
医院 单元范围北部预留一处

社区服务中心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处
街道办事处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处

派出所 单元范围中部预留一处
邮电所 单元范围西南部预留一处

公共厕所 单元范围南、北部分别预留一处
储蓄所 单元范围南、北部分别预留一处

小型垃圾转运站 单元范围北部预留一处

控制线 城市绿线
单元范围西侧铁路沿线防护绿地、

港口路西侧防护绿地为城市绿线

严格依据城镇开发边界，规划保留黎
湛铁路沿线防护绿地，开发边界外保

留农用地、陆地水域等原地类
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整

开发强度

容积率
由四周向中间逐步递减，商业用地

为3.5，居住用地为3
规划更新的城镇住宅用地按3.5控制，

二类工业用地为0.9-1.0
根据现状和用地审批情况进行数

据更新，并预留更新改造控制

建筑限高
自四周向中间逐步递减，商业用地
最高为100米，居住用地最高为80

米，其余不超过36米

由南向北逐步递减，住宅用地最高80
米，其余不超过36米

根据贵港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建筑容量

经营性用地建筑
总量

约108万㎡ 约76.7万㎡ 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减少

公益性用地建筑
总量

约9万㎡ 约3.4万㎡
除中小学、幼儿园以外，根据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减少



四、公示日期： 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5月22日

五、附注：

（1）本方案仅公示涉及调整主要内容，方案以最终审批为准。

（2）本方案信息与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土地用途不一致时，本方案所示的土地用途应视为政府对该地区的发展引导。

（3）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涉及保密内容不予公示。

（4）对公示事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应当有反馈者真实情况说明、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效的联系地址和联系

电话;属利害关系人的还应当提供其与公示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和证明)送至贵港市自然资源局(联系电话:0775-4286057:邮寄地址:

贵港市荷城路1032号，邮编:537100)。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无法及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将视为无效意见。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4月22日

三、A-01管理单元调整后指标

关于《贵港市城东临港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管理单元
调整论证报告和方案》的公示

注：1、表中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按上限控制，绿地率按下限控制；其中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控下限、绿地率控上限。

2、特殊区域（如铁路、公路沿线区域）建筑限高有特殊要求的，按其要求控制。

3、公园绿地可结合平急两用设施、有邻避要求的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进行建设，相关建筑或构筑物不计容，其中文化设施、体育设施

需计入容积率。

4、工业用地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 年修订）》中具体产业门类，容积率下限按要求的最低标准控制；其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在工业项目基础上整体上浮5%—10%。

5、根据《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贵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加强贵港市中心城区环路内自建房规划管控指导意见的通知》（贵自然资发〔2024〕

42号）要求，居民自建房建筑高度应控制在18米内；因城市规划需要，经论证审查同意，可适当调整，最高不得超过24米，已按程序批复规划的居住

小区项目除外。

6、建筑系数：指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占地面积总和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工业用地指标中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指该地块的“建筑系数”。

地块编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A-01-26 1402 防护绿地 1839 — — 90 —

A-01-27 1402 防护绿地 253 — — 90 —

A-01-2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6425 0.9-1.0 35-55 20 —

A-01-29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31016
3.5（其中住

宅≤3.1）
30 35 80

A-01-30 1402 防护绿地 161 — — 90 —

A-01-31 080403 中小学用地 6808 0.4-0.9 20-35 28-30 24

A-01-32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28164
3.5（其中住

宅≤3.1）
30 3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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